
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11-橄欖球技術手冊 

 

一、比賽日期︰110 年 2月 21日(日) 

二、比賽場地︰羅東運動公園橄欖球場。 

第一條、選手參賽資格： 

(一)男子年滿十三足歲以上四十五足歲以下(民國 65年 2月 21日以後

至民國 97年 2月 21日以前出生)。 

(二)戶籍規定：凡中華民國國民，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，設籍連

續滿（含）半年以上（即民國 109 年 9 月 1 日含以前設籍者，且至

報名該競賽種類賽事完成前，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形）。 

第二條、報名人數規定： 

每單位祇准參加男子一隊，註冊選手以二十六人為限（七人制比賽中

之十二位選手於領隊會議提名確認，每場比賽前十位選手將再被確

認）。僅參加七人制比賽的單位只能報名十二名，凡報名二十六名者

須參加二項）。 

第三條、比賽制度： 

(一)七人制比賽： 

1.採分組循環預賽，分組冠、亞軍再交叉決賽，取一、二、三、四

名，分組季、殿軍，交叉決賽取五、六、七、八名。 

2.預賽上、下半場各七分鐘，中場休息一分鐘；冠、亞、季、殿決

賽上下半場各十分鐘，中場休息二分鐘， 

3.循環預賽計分方式：勝一場得積分 2分，和場各得 1分，負場得

0 分，以積分多寡判定名次。兩隊或兩隊以上積分相同時以「該

兩隊比賽勝者為勝」如無法分勝負則以「總得分扣除總失分勝者

為勝」，再無法分勝負則以「達陣數多者為勝」，再無法分勝負

則以「達陣後攻門成功數多者為勝」，若仍無法分勝負，則以「抽

籤」決定勝負。 

4.5隊以下則採循環賽制。 

(二)十五人制： 

1.採單淘汰賽，上、下半場各 20分鐘。 



2.各場比賽賽和時，延長上、下半場各 5分鐘。（重新選邊），如

延長賽兩隊仍不分勝負，則以抽籤決定勝負。 

第四條、比賽規定： 

(一)種子隊：以 108年宜蘭縣運動會各該種運動之優勝隊伍為種子隊。 

(二)比賽日程抽籤後，不得請求更改。 

(三)參賽選手逾比賽時間五分鐘不出場者，以棄權論。 

(四)不服從裁判員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，得取消其比賽

資格。 

第五條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訂定之最新規定。 

第六條、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指定認可之比賽用球。 

第七條、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
